
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广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广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占用管理办法

（1999 年 6 月 24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6 号公布 根据

2015 年 1月 11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14 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

2015 年 9月 30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32 号第二次修订 根据

2018 年 2月 13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58 号第三次修订 根据

2019 年 11 月 14 日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68 号第四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道路管理，保障城市道路设施完好和交

通畅通，根据国务院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和《广州市市政设施

管理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市区范围内，临时占用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及其绿化带，人行天桥、人行地下通道、桥梁、立交

桥底、公共广场及内街（统称道路）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市市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，各区市政管

理部门依权限负责管理辖区内的道路。

公安、规划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环卫等管理部门，依照各自职

能，协同市政管理部门实施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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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单位和个人临时占用道路，必须经市政管理部门和

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，由市政管理部门发给《临时占用道路许

可证》后，方可占用。

临时占用区管道路的，由区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

门批准。临时占用市管道路的，由市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批准。

因抢修市政、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电信、交通等城市基础设

施临时占用道路的，可先行临时占用，但应同时补办审批手续。

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作为经营性场所。

确需临时占用或封闭道路进行设置灯光夜市、迎春花市等活

动的，必须经市市政管理部门、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市消防救

援机构审核后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六条 禁止占用下列道路：

（一）市区内主、次干道；

（二）公共（电）汽车站（亭）30 米范围内；

（三）医院、学校门前 50 米范围内；

（四）消防通道及消防设施 10 米范围内；

（五）人行天桥、人行地下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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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、供水、供电、燃气、电信、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

设、养护、维修工程，经批准后，可不受前款规定限制。

第七条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，应当按价格部门核定的收费标

准向市政管理部门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。占用费应当全额上缴同

级财政部门。

第八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道路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半年，占用

道路期满后仍需继续占用的，应重新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九条 因城市建设或其他特殊需要，市政管理部门和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变更或取消《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》，有关单

位和个人应当服从并按时清退场地。

变更或取消《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》的，市政管理部门应当

退还未到期部分的城市道路占用费。

第十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道路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遵守下列

规定：

（一）按要求在现场悬挂《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》；

（二）按批准的时间、位置、面积和用途使用；

（三）施工期间或堆放物品的，应设置明显标志及安全防护

设施，并保持道路畅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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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得建筑有固定基础的永久性、半永久性建（构）筑

物；

（五）不得遮挡路灯、交通信号、交通标志；

（六）不得损坏、骑压、占用各类地下管线的井、盖及消防

设施，不得堵塞消防通道；

（七）不得骑压、侵占城市绿地和损坏绿化设施及花草、树

木。

第十一条 临时占用道路期满后，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在 7 日

内清理占用场地，经市政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恢复通行。损坏道

路设施的，应予以赔偿，并由市政管理部门统一组织修复。

第十二条 占用道路设置牌、杆、亭、站的，应当向市政管

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送具体设置方案，经批准后，方可

设置。

属于交通安全标志、宣传社会公益、社会公德事业的标牌，

以及设立电杆、公用电话亭、治安亭、公共汽（电）车站、环卫

设施标志牌等，可免交城市道路占用费；但经广告管理部门批准

附设商业性广告的，广告设置者应当交纳城市道路占用费。

第十三条 经批准设置牌、杆、亭、站毗邻供水、供电、燃

气、电信等城市基础设施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留出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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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距；其中，牌、杆、灯箱等在非机动车道上设置的，应距路面

不得低于 4.5 米；在人行道上设置的，不得横向设置，妨碍行人

行走以及消防设施的使用。

第十四条 各区市政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批准临时

占用道路的，应当接受市市政管理部门的监督、指导。

第十五条 《临时占用道路审批表》《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》

由市市政管理部门统一制作和管理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，由市政管理部门或城市综合执法

部门按照执法权限依法进行处罚；应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罚

的，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。

第十七条 市政等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

定，不依法履行职责的，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，对负有责任的领

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199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5 年 12

月 16 日本市颁布施行的《广州市关于占用马路人行道的管理暂

行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